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名称：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２４１２２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２４２６４１８

（四）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乐山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购乐山电力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５２

，

９８０

，

１３２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乐山国资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乐山产权 指 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乐山电力、公司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乐山国资

企业名称：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戴国际

注册资本： 叁拾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１９２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１１１０２２０６９６４４９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在授权范围内以独资、控股、参股方式从事资产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４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２４１２２００

（二）乐山产权（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郭利锋

注册资本： 叁仟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７１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１１１０２２０６９６０４４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组织各类产权、特许经营权的信息发布、交易及鉴证；提供企业收购、兼并、融资、托管、招商提供信息咨询服

务；提供公司股权的托管、转让、分红、质押登记、咨询服务、企业改制重组评估辅导；其他网络技术服务及代理服务；其他中介

服务（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营）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４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２４２６４１８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乐山国资

乐山国资的股东为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二）乐山产权

乐山产权有两个股东， 分别为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持股比例分别为

９７．６７％

和

２．３３％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的简要说明

乐山国资主要业务为：在授权范围内以独资、控股、参股方式从事资产经营活动。

乐山产权主要业务为：组织各类产权、特许经营权的信息发布、交易及鉴证，提供公司股权的托管、转让、分红、质押登记、

咨询服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乐山国资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总额

１８

，

７１２

，

１５２

，

７４８．１６ １５

，

９５１

，

４０６

，

０２７．４１ １２

，

４４５

，

８９３

，

７３８．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８

，

３１２

，

４２９

，

０４７．６０ ７

，

０４５

，

５７１

，

１９４．９８ ６

，

４４９

，

４５４

，

９２１．６７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５５％ ５４．７６％ ４７．０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１２

，

７６９

，

２２１．０４ ５１５

，

５５６

，

２２３．１２ ３３５

，

３８６

，

４１１．０９

利润总额

２１０

，

９７２

，

８１３．１１ ２４２

，

１７１

，

２４２．５９ １５８

，

５８７

，

８４６．３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８％ ２．９８％ ２．２９％

２

、乐山产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度

资产总额

５１

，

４１７

，

００３．６５ ４６

，

６５０

，

５６６．９６ ９７

，

４８２

，

１１８．４２

负债总额

２５

，

５４３

，

９７２．００ ２０

，

７２７

，

４５８．７７ ７１

，

９４０

，

３３８．３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

，

８７３

，

０３１．６５ ２５

，

９２３

，

１０８．１９ ２５

，

５４１

，

７８０．０４

营业收入

４

，

５３３

，

０７９．１４ ４

，

８３５

，

７９０．６９ ３

，

６８９

，

４２０．９２

利润总额

６１９

，

１３６．００ ５３１

，

５０５．７２ ４３０

，

６１９．５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地区永

久居留权

戴国际 董事长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２１９５６０３２２９０１３

无

谢永康 董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６２４３４１６

无

赖华清 董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１０９０８０７１８

无

李秀木 董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１１９６９０９１８００１１

无

杨 冰 董事 女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５１０２７０４８９

无

曾 毅 董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４１９６２０８２０００１５

无

马蓉生 董事 女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５５１０１００４４２

无

舒厚超 监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０３００７１９

无

黄毓平 监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９１９６００２１８００１４

无

杨向东 监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６７１２２８１６３４

无

许拉弟 监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３１９７００８２８７３１０

无

罗逆枝 监事 女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９１２１１６７２４

无

郭利锋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９００４１９６５０４１６２９３７

无

（二）乐山产权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地区永

久居留权

郭利锋 董事长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９００４１９６５０４１６２９３７

无

蒋光耀 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２０７０４３５

无

杨桦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１１１９７３０５１８１０２３

无

罗逆枝 董事 女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０２１９６９１２１１６７２４

无

姜涛 董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１２３１９７５０３１１００１０

无

吴朗 监事 男 中国 四川乐山市

５１１６２１１９８４０４０９５２７２

无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乐山国资和乐山产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乐山电力，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

５

，

１２２．９８８８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９％

。 除此之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乐山国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５

，

１２２．９８８８

万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乐山国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１０

，

４２１．００２０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３５％

。

乐山国资增持的主要目的是看好地方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支持乐山电力的长期发展，促进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增持乐山电力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乐山国资和乐山产权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乐山电力股票的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乐山国资持有乐山电力

５

，

０６２．８１８８

万股股权，其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持有乐山电力

６０．１７

万股股权。

乐山国资和乐山产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５

，

１２２．９８８８

万股股权，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１５．６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乐山国资增持

５

，

２９８．０１３２

万股股票， 持有乐山电力

１０

，

３６０．８３２０

万股股权； 乐山产权持有乐山电力

６０．１７

万股股权。乐山国资和乐山产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１０

，

４２１．００２０

万股股权，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１９．３５％

，成为乐山电力

第一大股东，但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乐山国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乐山产权持有乐山电力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是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国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认购价格为

７．５５

元

／

股， 认购数量为

５

，

２９８．０１３２

万股，认购后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１０

，

３６０．８３２０

万股股权；乐山产权持有乐山电力

６０．１７

万股股权。乐山国资和乐山产

权合计持有乐山电力

１０

，

４２１．００２０

万股股权，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１９．３５％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乐山国资认购乐山电力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价格为

７．５５

元

／

股，认购数量为

５

，

２９８．０１３２

万股，其资金来

源为乐山国资的自有资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二、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取其他类似的重大决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取其他类似

的重大决策。

四、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五、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乐山电力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利

润分配政策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乐山电力实际情

况需要进行此类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其他合同或者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与其他股东之间就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

七、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的计划。

八、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乐山电力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利

润分配政策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九、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持续的经营

性关联交易。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资产构成均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至

９

月

１８

日期间，乐山国资及其乐山产权分别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２９１．７４５５

万股和

６０．１７

万股，

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乐山国资及乐山产权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以上交易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

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

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６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至

９

月

１８

日期间，乐山国资及其乐山产权分别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２９１．７４５５

万股和

６０．１７

万股，上述

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乐山国资及乐山产权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其他买卖乐山电力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

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１．

乐山国资关于同意本次认购的董事会决议

２．

乐山国资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３．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４．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董事、监事、高管名单及身份证明

５．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后续发展计划及具备上市公司管理能力的说明

６．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７．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８．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股权控制关系的说明

９．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１０．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持股

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说

明

１１．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收购办法》的说明

１２．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关于自查报告的说明

１３．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的其他有关承诺

１４．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真实完整性承诺

１５．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保持乐山电力稳定经营的承诺

１６．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未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承诺

１７．

乐山国资锁定期的承诺

１８．

乐山国资关于修改原

１２

个月内不再增持乐山电力股票计划的说明

１９．

乐山国资与乐山产权近三年审计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国际

2013�年 12月 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利锋

2013年 12月 6日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国际

2013年 12月 6日

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利锋

2013年 12月 6日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２

、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１

、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２

、乐山市市中区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

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注：信息披露义

务人增持后与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

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１

，

２２９

，

８８９

股 持股比例：

１５．６９％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２

，

９８０

，

１３２

股 变动比例：

９．８４％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尚未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国际

2013年 12月 6日

乐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利锋

2013年 12月 6日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名称：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

４０５－４１１

号

Ａ

区

１０１

室

Ａ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宁泰广场

１１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０６９６８８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 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乐山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认购乐山电力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基金 指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乐山电力、公司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

４０５－４１１

号

Ａ

区

１０１

室

Ａ

法定代表人：刘宏

注册资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８８２６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

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６

月

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１０５５９６１４３６６９

股东名称：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宁泰广场

１１０１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０６９６８８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０６９６８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渤海基金是经天津市国资委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出具津国资企改【

２０１２

】

１４６

号《关于同意设立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

股权投资基金的批复》同意设立的，公司系由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取得天

津工商管理局下发的企业营业执照。 渤海基金为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刘宏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于学昕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刘智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陈林云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沈光艳 女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马骏 男 财务总监 中国 天津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任何处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Ａ

股上市公司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环股份”，股

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

１２

，

２０５．０４

万股，占中环股份总股本的

１３．８９％

。 除此以外，不存在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股份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渤海基金是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渤海基金看好乐山电力的长期发展前景，参与了乐山电

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形成本次权益变动。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渤海基金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乐山电力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如渤海基金作出增持或减持乐山电力的决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乐山电力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乐山电力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６％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

数量

（股）

比例

（

％

）

数量

（股）

比例

（

％

）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 －－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１４．７６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１４．７６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渤海基金认购乐山电力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

认购完成后，渤海基金持有的乐山电力的股份占发行后的乐山电力总股本（含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的新增股份）的

１４．７６％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乐山电力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但不存在其他任何条件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乐山电力股票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买卖乐山电力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

关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至于乐山电力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宏

2013年 12月 6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４６

号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

４０５－４１１

号

Ａ

区

１０１

室

Ａ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 变动比例：

１４．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宏

2013年 12月 6日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名称：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２３

号

联系电话：

２３６８５６９６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 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乐山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认购乐山电力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环集团 指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乐山电力、公司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由华东

注册资本：

２０２

，

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０２

，

７５８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１５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金融资产经营管理除外）；电子信息及仪表产品

的研发、生产、制造、加工、销售、维修等；系统工程服务；对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投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等。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４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１１５１０３０６９０２７

股东名称：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５１％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２３

号

电话：

０２２－２３６８５６９６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６８５６８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中环集团是由天津市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系统集成服务等业务。

中环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由华东 男 董事长 中国 天津 无

张旭光 男 总经理、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曲德福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王春生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卢力平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王盛珍 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天津 无

贾万桐 男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孙薇 女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王巨华 男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孟昉 女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吴修启 男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陈良 男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张城 男 监事 中国 天津 无

杨连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王宝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秦克景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李琦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天津 无

王东江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天津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任何处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环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

３６１

，

６２３

，

９５１

股股份，占中环股份的

４１．１５％

股权。 此外，中环集团还持有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天津

普林；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

６２

，

３１４

，

６４５

股股份，占天津普林总股本的

２５．３５％

。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中环集团是由天津市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 中环集团看好乐山电力的长期发展前景，参与了乐山电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形成本次权益变动。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中环集团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乐山电力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如中环集团作出增持或减持乐山电力的决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乐山电力的股份。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乐山电力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６％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

数量

（股）

比例

（

％

）

数量

（股）

比例

（

％

）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

司

－－ －－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１４．７６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１４．７６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环集团认购乐山电力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

认购完成后，中环集团持有的乐山电力的股份占发行后的乐山电力总股本（含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的新增股份）的

１４．７６％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乐山电力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但不存在其他任何条件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乐山电力股票的情况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票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买卖乐山电力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

关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至于乐山电力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华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６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４６

号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１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７９

，

４７０

，

１９８

股 变动比例：

１４．７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华东

2013年 12月 6日

2013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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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0� � �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3-57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及相关项目情况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

2013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 《关于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

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13-41

）。

为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州

芭田

"

）分别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协议签订情况及主要条款

（一）公司、贵州芭田已分别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1

、贵州芭田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

为

805880100002650

，截止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

11,009.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贵州芭田灌溉施

肥项目

-

年产

20

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不通存通兑、

不支取现金。

2

、 贵州芭田在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37130100100146348

，截止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

11,288.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贵州芭田灌溉

施肥项目

-

年产

12

万吨粉状水溶性肥项目（二条

4

万吨生产线，共计

8

万吨生产线）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不通存通兑、不支取现金。

3

、 贵州芭田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79170155200006656

，截止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

11,083.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贵州芭田灌溉施

肥项目

-

年产

60

万吨缓释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不通存通兑、不支取现金。

贵州芭田可在报本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

方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中信建投。 本公司、贵州芭田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建投。 贵州芭田募集资金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二）本公司、上述各银行、贵州芭田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贵州芭田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上述各银行

和贵州芭田应当配合中信建投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建投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中信建投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邱荣军、陈友新可以随时到专户查询、复印贵州芭田专户

的资料；专户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各银行查询贵州芭田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建投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各银行查询贵州芭田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各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本公司、贵州芭田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建投。 上述各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贵州芭田在本公司的同意下，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

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上述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建投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上述各银行，同时向本公司、上述各银行、贵州芭田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各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建投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查询和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且中信建投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655� � � �证券简称：豫园商城 公告编号：临 2013-031

债券代码：122014� � � �债券简称：09�豫园债

债券代码：122058� � � �债券简称：10�豫园债

债券代码：122263� � � �债券简称：12�豫园 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10 年豫园债” 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债券付息日：

2013

年

12

月

23

日

由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发行的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开始支付自

2012

年

12

月

22

日（

"

起息日

"

）至

2013

年

12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发行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0

豫园债（

122058

）

3

、发行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5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9]625

号文核准发行

7

、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

5.90％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

、计息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10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1

年至

2014

年每年

12

月

22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债权登记日。

11

、付息日：

2011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

12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12

、 兑付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之前的第

6

个工作日为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

付登记日。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

后一年期利息。

13

、兑付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4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

2013

年

5

月，经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级，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

15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6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10

豫园债

"

的票面

利率为

5.90%

。 每手

"10

豫园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9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

、本次兑息日：

2013

年

12

月

23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10

豫园债

"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文昌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叶凯

联 系 人： 邱建敏 周梧栋

联系地址： 上海市方浜中路

269

号

联系电话：

021-23029999

传 真：

021-23028573

邮 编：

200010

互联网网址：

www.yuyuantm.com.cn

（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 系 人： 汪晓东 王欢

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14

楼

联系电话：

021-23219625

传 真：

021-63411627

邮 编：

200001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